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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註：
1. 僅供文理學院所屬系所臨時會晤、拜訪等外賓車輛進入本校使用，建請一天前上班時間申請(遇假日順延辦理)。
2. 辦理入校臨時停車，以1日為限，不得連續多日，經查獲將補收停車費，並限制日後入校權利。
3. 本校無停車位統計系統，僅能設定車牌辨識自動閘門開啟，無法確保停車空位。
4. 本表不適用申請範圍：
(1) 須簽准活動(請於活動辦理1週前另向駐警隊申請)。
(2) 已規劃小型活動(免簽辦)(請於活動辦理3天前另向駐警隊申請)。
(3) 長期停車需求(本校教職員請向駐警隊申請)。
5. 填寫本單送出申請時，請同步將電子檔Mail至caas@nfu.edu.tw，俾利協助於車管系統登錄車籍資料。

	 申請人：
	 聯絡電話：
	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 系主任簽章:



